
110 年全國運動會臺北市拳擊代表隊選拔實施計畫 
        核定文號:北市體競字第 11030166166號 

北市體競字第 1103002677 號修訂 

北市體競字第 1103002798 號修訂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體育總會拳擊協會。 

三、協辦單位：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四、選拔賽時間：110 年 8月 14 日(星期六)至 15 日(星期日)。 

五、選拔賽地點：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 177 號 學生活動中心 2 樓）  

六、報名資格：(需符合 110 年全國運動會競賽規程規定) 

(一)戶籍規定：具中華民國國籍，於本市設籍連續滿三年以上，且至 110 

年 10 月 21 日止，無遷進或遷出戶籍等異動情形。設籍期間之計算，以

全運會註冊截止日 110 年 9 月 3日為準 (107 年 9 月 3 日前設籍) 。 

(二)年齡規定：選手年齡依國際規則或技術手冊之年齡規定，須年滿 19歲

至 40歲（民國 70年 1月 1日（含）以後出生至民國 91 年 12 月 31日

（含）以前出生）。 

七、報名辦法、比賽規則、競賽方式等其他相關規定事項： 

(一)報名方式： 

1.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10 年 7 月 30 日（星期五）以郵戳為憑。 

2. 按報名格式詳填出生日期及身分證字號（選手參賽組別與級別請確

實填寫），並附上戶籍謄本影本作為資格審核用。請參照附件一，填

寫遴選表及相關成績證明文件，作為遴選使用。 

3. 報名地點：臺北市體育總會拳擊協會（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 

481 號 B1）      聯絡人: 吳宥儀 小姐  電話：（02）2788-0707 

4. 參賽選手保險費由大會負擔。 

5. 選手須於報名時繳交親筆簽名之指導教練確認單，若不繳交則需繳



交自願放棄切結書，始完成報名手續。 

6. 請將上述報名資料寄到電子信箱 p88193@yahoo.com.tw，以便秩序

手冊製作。 

      (二)比賽量級： 

 

 

 

 

 

 

 

 

 

 

 

 

 

(三）比賽回合、時間及拳套 

 

 

 

 

 

(四)規則依據： 

依國際業餘拳擊總會（AIBA）競賽條例 2019 年最新修訂實施之規則，

如有未盡事宜， 由審判委員會解釋之。如對規則解釋有爭議，以國際拳

擊總會（AIBA）最新國際拳擊規則英文版為準，規則如有未盡事宜，由

審判委員會解釋之。 

(五)參賽細則： 

量級 男子組 女子組 

第一量級 46.01-49.0kg   48.01-51.0kg 

第二量級 49.01-52.0kg 51.01-54.0kg 

第三量級 52.01-56.0kg 57.01-60.0kg 

第四量級 56.01-60.0kg 60.01-64.0kg 

第五量級 60.01-64.0kg 69.01-75.0kg 

第六量級 64.01-69.0kg X 

第七量級 69.01-75.0kg X 

第八量級 75.01-81.0kg X 

第九量級 81.01-91.0kg X  

第十量級 91+kg X 

組別 比賽回合 每回合時間 中場休息 比賽拳套 
 

男子組 

 

3 回合 

 

3 分鐘 

 

1 分鐘 
10oz（69kg 以下） 

12oz （69kg 以上） 

女子組 3 回合 3 分鐘 1 分鐘 10oz 

 

mailto:請將上述報名資料寄到電子信箱%20p88193@yahoo.com.tw


1. 選手應自備護檔、繃帶、牙套、拳擊鞋、頭巾（女子組）、護胸（女

子組）及紅、藍色比賽衣褲各乙套，裝備不齊全者，大會有權取消其

比賽資格。 

2. 參賽期間隊職員膳宿、交通及安全均自行負責。 

3. 賽員比賽中，如有負傷，除當場大會醫護人員治療外，其餘一切醫療

費用，可依診療及收據正本逕寄主辦單位，向保險公司請領醫療給

付。 

4. 如需請假單，請於報名表上註明，比賽後申請概不受理。 

5. 抽籤方式： 

(1) 抽籤時間於各組首日全部量級體檢合格過磅後，由大會宣布之。 

(2) 抽籤時務必請各領隊、教練或管理至少一人在場參與，否則選手 

  權益受損不得有異議。 

6. 裁判、領隊、教練會議： 

(1) 時間：110 年 8月 14 日（星期六）上午 10：00 

(2) 地點：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活動中心二樓 

（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 177 號） 

7. 比賽制度：採單淘汰制。 

 (六)體檢及過磅： 

1. 體檢過磅第一天上午八時至十時假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活動中心二

樓。 

2. 第二天起每天上午八時至九時舉行（地點同上）。 

3. 依規則過磅，男子可著內褲，女子可著內衣褲，上秤過磅時不得邊吃

東西或飲料，體檢過磅及格者，始得參與比賽。 

4. 體檢過磅後，即舉行教練會議及抽籤，未準時出席者由大會代抽不得

異議（各教練應注意有無選手遺漏登記，否則自行負責，不予重新抽

籤）。 

5. 體檢過磅者需攜帶身分證，未攜帶身分證者不得參加體檢過磅。 

6. 女子組須由選手及教練填具未懷孕聲明書，送交大會備查，始可比

賽。 



(七)獎勵： 

1. 各量級錄取第一名一人、第二名一人、第三名二人。 

2. 獲得各量級第一名選手，代表臺北市參加 110 年全國運動會。 

3. 當選代表隊之教練、選手，必須依據臺北市政府體育局之計畫進行集

訓或移地訓練，無故不參加集訓或移地訓練者，取消代表隊資格並依

本次選拔賽之名次先後遞補。 

八、選手、教練遴選方式： 

(一)選手名額: 正選 15名(男 10、女 5)、備取 15名。 

 (二)教練：依據「110 年全國運動會臺北市代表隊教練遴選原則」辦理。 

九、選拔及審查會議: 110年 8月 15日 18 時於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舉行，由臺

北市體育總會拳擊協會召開，並通知臺北市全國運動會輔導小組委員及體育

局業務科派員出席。若因疫情影響至 110年 8月 15日未能確定是否如期舉

辦選拔賽，本次全運會選拔將改由徵召方式，徵召方式請參附則二。 

十、抗議及申訴： 

       (一)懲戒： 

1. 賽程經排定後，無故棄權者，選手及教練交由本會紀律委員會議

處，議處結果呈臺北市政府體育局核備並副本通知其代表之單位。 

2. 參賽選手如有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出場比賽，經查證屬實者，取

消其參賽資格及已得或應得名次，並收回已發給之獎狀。選手及

教練交由本會紀律委員會議處， 議處結果呈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核備並副本通知其代表之單位。 

(二)申訴： 

    對於選手資格之質疑，應於抽籤排定前，已書面向大會審判委員

會提出，賽程排定後一概不受理。 

十一、不配合集訓選手之懲處規定：若入選代表隊之選手無故缺席集訓，由協會

提報體育局，經本市全國運動會輔導委員會審議後，得視情況發函請選手

繳回一部或全部之集訓費用，如情節重大者，併同取消代表本市參與 110 

年全國運動會比賽資格。 



十二、如有爭議事件，將提送本市全國運動會輔導委員工作會議討論，並以旨揭

會議結論為最終認定結果。 

十三、有關本市籍選手入選 2021 年東京奧運中華臺北代表隊正式名單，依據本局

「入選 2021年東京奧運中華代表隊之本市籍選手徵召至本市 110 年全國運動

會代表隊原則」辦理。 

十四、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臺北市政府體育局隨時修正公布之。 

 
 附則(一)依 110年全國運動會臺北市拳擊代表隊選拔賽競賽規程第十三點，本市黃筱

雯、吳詩儀選手入選 2021年東京奧運中華台北代表隊，依規定予以徵召兩

位選手參加 110全國運動會。黃筱雯選手參加量級 54KG、吳詩儀選手參加量

級 64KG。該徵召量級選拔賽第一名選手為備取。    

     (二) 如因疫情因素無法辦理選拔賽，將以 108年全國運動會獲得拳擊項目各量級 

前三名選手代表本市參加 110年全國運動會拳擊項目比賽資格。如該量級無選     

手獲得前三名，將以遴選方式選出代表隊名單，遴選計分請參照「各級賽會訓

練績效評分參考表」。如欲調整量級選手需經雙方選手同意簽訂切結書始得更

換量級。 

        PS參加遴選選手需提供獎狀、參（出）賽證明影本。 

          

 

 

 

 

 

 

 

 

 

 

 



 

 
附件一 

 

110年臺北市全國運動會拳擊代表隊選拔賽積分對照表 

 
一、 如因疫情因素無法辦理選拔賽，將以108年全國運動會獲得拳擊項目

各量級前三名選手代表本市參加110年全國運動會拳擊項目比賽資格。

如該量級無選手獲得前三名，將以遴選方式選出代表隊名單。 

二、 審核積分以108年至110年舉行之比賽成績為限，請選手檢附選手成績

證明(以獎狀日期為準)。每位選手個人項目只能填寫1項積分；另團體

項目不採計分。依報名之量級積分排序分別審核比較。 

三、 賽事項目與分級，可參照以下「各級賽會訓練績效評分參考表」，賽事

若有強度分級者，僅採計最優級組(年齡為19歲以上40歲以下，性別分

組不算此內)。若有同分者，採計依國際賽成績為優先順位，其次為大

專運動會成績，最後是全國總統盃成績。若同級賽事積分相同，採最

近年度的成績為優先。 

 

 

項    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當選國手 

世錦賽、亞運會、亞錦賽、世大運 100 90 80 

 
 

75 

大專運動會 80 70 60 

 

全國單項協會主辦盃賽(全國總統盃) 70 60 50 

 



 

110 年臺北市全國運動會拳擊代表隊報名表(男子組) 

 
 

 

 
 

服務單位或 
就讀學校名稱 

 

通訊處 
 電話 公  

手機  

領隊 
 

管理 
 

教練 
 

量級 
姓名 出生 

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個人地址 

46.01-49.0㎏ 
    

49.01-52.0㎏ 
    

52.01-56.0㎏ 
    

56.01-60.0㎏     

60.01-64.0㎏     

64.01-69.0㎏ 
    

69.01-75.0㎏ 
    

75.01-81.0㎏ 
    

81.01-91.0㎏ 
    

91+㎏ 
    

本人經悉讀本次比賽競賽規程，同意派遣上列運動員參

加，並恪遵各項規定參加比賽。 

此 致 臺北市體育總會拳擊協會單位

負責人(或監護人、教練)： 

 

(簽章) 

請蓋學校單

位印信 

 

 



110 年臺北市全國運動會拳擊代表隊報名表(女子組) 

 

 

 

 

 

 

 

 

 

 

 

 

 

 

 

 

 

 

 

 
 

 

 

 

 

 

 

服務單位或 

就讀學校名稱 

 

通訊處 

 
電話 公  

手機  

領隊 
 

管理 
 教練  

量級 姓名 
出生 
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個人地址 

48.01-51.0㎏     

51.01-54.0㎏     

57.01-60.0㎏     

60.01-64.0㎏     

69.01-75.0㎏     

本人經悉讀本次比賽競賽規程，同意派遣上列運動員參

加，並恪遵各項規定參加比賽。 

此 致 臺北市體育總會拳擊協會單位負責人(或監護

人、教練)： 

       

(簽章) 

請蓋學校單

位印信 



遴選表 

選手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手機  

教練  

組別 □男子組 □女子組 

量級  

1 0 8 年 至 1 1 0 年 最 佳 成 績 

賽事名稱與名次 積分為(請參照評分參考表)  

  

是否附上成績證明與參（出）賽

證明影本 
□是 

 

 

下列附「各級賽會訓練績效評分參考表」做為積分填寫使用 

 

 

 
 

備註:報名時請附上獎狀與參（出）賽證明 

項    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當選國手 

世錦賽、亞運會、亞錦賽、世大運 100 90 80 

 
 

75 

大專運動會 80 70 60 

 

全國單項協會主辦盃賽(全國總統盃) 70 60 50 

 



聲明書 

本人   

參加 110 年全國運動會臺北市拳擊代表隊選拔賽，依比賽之規定，  

本人保證個人身體狀況確實良好及無懷孕之情事，若有不誠實發生任 

何事故，後果自行負責並放棄追訴權利。 

 

此 致 

審判委員會 

 
 

所屬單位： 

選手簽名： 

簽署人： 

教練(老師)簽名：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0 8  月  1 4  日 



110 年全國運動會臺北市代表隊教練遴選原則 

 

一、依 據：臺北市績優運動選手與教練及學校或體育團體獎勵金發給辦法。

二、教練資格： 

（一）指導選手參加四人以下競賽項目：應具備該競賽種類 C 級以上教練證。 

（二）指導選手參加五人以上競賽項目：應具備該競賽種類 B 級以上教練

證。三、遴選方式： 

（一）個人項目之運動種類： 

由選手推薦之，透過「指導教練確認單」之「推薦帶隊指導教練」欄位進

行統計，以推薦人數最多者為第一順位，依序排位。倘人數相同時，則比

較推薦選手之成績，以成績優異人數比例高者為優先。 

召開選拔會議時，立即以電話聯繫候選教練，徵詢個人意願，確認候選教練

能否於賽會期間赴比賽現場臨場指導選手，倘無法配合上述事項， 則依序

遞補之，確定人選後，提送選拔賽委員會議討論後錄取之。 

（二）團體項目之運動種類： 

原則以辦理「選拔對抗賽」方式產生，由勝隊教練擔任總教練，由總教練籌

組教練團，並確認教練團，能於集訓期間協助訓練，並於賽會期間赴比賽現

場臨場指導選手後，提送選拔賽委員會議討論後錄取之。 

倘有特殊原因無法辦理「選拔對抗賽」，改以徵召方式產生代表隊， 其總教

練與教練團之人選，則由選拔賽委員會議討論後產生，並立即以電話聯繫候

選教練，徵詢個人意願，確認候選教練能於集訓期間協助訓練及賽會期間赴

比賽現場臨場指導選手後，經選拔賽委員會議討論後錄取之。 

四、本原則於本市 110 年全國運動會輔導委員會討論後，經體育局核定，修正時亦同。 



110 年全國運動會臺北市代表隊個人項目選手之

指導教練確認單 

1. 參加項目：   

2. 選手姓名：              

3. 聯絡電話(宅)：(  ) -               

4. 行動電話：     - 

5. 推薦帶隊指導教練：(1)姓名：            (2)連絡電話(宅)：(  )-             

(3)行動電話： -       (4)教練證號：        

6. 教練名單（教練獎勵金依各階段比例分配後，所填人數均分，詳如備註）： 

啟蒙教練：(1)姓名：  (2)連絡電話(宅)：( )-   

(3)行動電話： -  (4)教練證號：    

啟蒙教練：(1)姓名：  (2)連絡電話(宅)：( )-  

(3)行動電話： -  (4)教練證號：   

階段教練：(1)姓名：  (2)連絡電話(宅)：( )-  

(3)行動電話： -  (4)教練證號：   

階段教練：(1)姓名：  (2)連絡電話(宅)：( )-  

(3)行動電話： -  (4)教練證號：   

現任教練：(1)姓名：  (2)連絡電話(宅)：( )-  

(3)行動電話： -  (4)教練證號：   

現任教練：(1)姓名：  (2)連絡電話(宅)：( )-   

(3)行動電話： -  (4)教練證號：    

註： 

1. 四人以下(含四人)之競賽項目，請參賽選手務必填列本單，最少填寫 1 位教練，至多可填寫  

6 位教練，如教練均為同 1 人，請於啟蒙、階段及現任教練均填該教練姓名及聯絡方式。 

2. 本單由參賽選手親自填寫並簽名，每單僅限填 1 位選手。 

  選手未成年者，填寫本單應徵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但未成年人已結婚者，不在此限。 

3. 個人項目若各階段之教練名單為 2 人以上，獎勵金將依據各階段所填教練人數均分。 

4. 接力項目教練獎勵金，依選手人數均分後，再依據選手各階段所填教練人數均分。 

5. 選手若不提出指導教練確認單，須填寫自願放棄切結書。 

6. 表格如有不足，請自行增列。 

7. 獎勵金分配比例：由啟蒙教練、階段教練及現任教練等人均分。 

 

 

選手本人簽名：   



110 年全國運動會個人項目選手

指導教練確認單自願放棄切結書 

 

本人          參加臺北市 110 年全國運動會  種類選拔賽，

如獲選臺北市參加 110  年全國運動會，自願放棄填寫指導教練確認單， 

特立此切結為憑。 

 

 

此致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立切結書人： （親筆簽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月 日 



 
 

入選 2021 年東京奧運中華代表隊之本市籍選手 

徵召至本市 110 年全國運動會代表隊原則 

 

一、本市籍選手符合 110年全國運動會參賽資格，並確定入選 2021年東京奧運

中華代表隊者，為提升本市參與全國運整體成績及爭取最高榮譽，得依選

手實際狀況徵召為本市 110年全國運代表隊正選手。 

二、承辦選拔單位需留意本市籍具參加奧運潛力之優秀選手，確保選手參加 110

年全國運代表隊選拔或徵召之權益。如確定徵召本市籍奧運代表隊選手，承辦

選拔單位需修正選拔辦法函報本局核備。  

三、以體重分級之競賽項目選手，並依本原則獲徵召為本市 110年全國運代表隊正

選選手，其受徵召量級由選手自行選定。 

四、如選手取得中華奧運代表隊資格之時間點，在本局核定本市 110年全國運代表

隊名單之後，則依本局原核定名單。 

     

 


